

v4.2
协议编号：0904-PC-2403-0277                                                     采购委员会会次【BJEV2024CW12【025】    】
售后备件采购三方协议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注册地址：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
法定代表人: 刘宇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注册地址：河北省黄骅经济开发区泰山路南端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丙方：  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中路5号2幢3层3A03
法定代表人: 王春风许刚

以上甲方、乙方和丙方合称“三方”，任两方合称“双方”。
鉴于：
[bookmark: _Toc199668937]1.甲乙双方就乙方向甲方供应汽车零部件、专用设备、材料或服务（以下称货物或服务）相关事宜已签订《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以下简称《采购通则》）、《外购零部件质量保证协议》（以下简称《质量协议》）、《售后备件采购价格协议》（以下简称《价格协议》）、及相关技术协议（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通过相关系统向乙方发放并不时更新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开发要求说明（SOR）》）（以下简称《技术协议》）等（以下称一揽子协议）。
2.就货物售后备件（以下称售后备件）采购事宜，丙方拟直接向乙方采购，乙方同意直接向丙方供货，乙丙双方根据《价格协议》约定的价格、实际供货情况和其他相关约定结算货款。

为明确甲、乙、丙三方在售后备件采购方面的权利义务，经友好协商，三方特签订本协议，供三方共同遵守。

1. 售后备件的订购：由丙方通过SRM系统或者手工单形式向乙方下发售后备件订单（以下称订单），乙方应按照丙方向乙方提交的订单中的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要求及已与甲方签订的文件的约定向丙方供应售后备件。乙方同意并确认，丙方向乙方采购的售后备件数计入甲乙双方所约定的费用摊销数中，并按照甲乙双方之间的约定摊销相关费用。
2. 乙方根据订单将售后备件运送（售后备件的运输由乙方负责）至丙方指定收货地点后，丙方有权根据相关约定进行验收，若不合格的，丙方有权拒绝接收。乙方同意并确认，最终该订单项下实际售后备件供货数量以丙方最终验收结果为准。
3. 售后备件的结算由乙丙双方根据相关约定执行，即丙方根据《价格协议》所约定的价格直接向乙方支付货款。乙丙双方同意，前述售后备件的结算价格以甲乙双方签订的最新的《价格协议》为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更改结算价格。
4. 在丙方支付当期售后备件货款前，乙方应根据丙方通知向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发票的抬头为“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丙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日起60日内，以现汇、承兑汇票等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货款。
乙方的账户信息：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276260122000069725
5. 乙丙双方知悉并同意，《采购通则》和《价格协议》由甲方和乙方签订，前述协议对乙丙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若前述协议需要续签、补充或修改的，仍由甲乙双方签署，且仍对乙丙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
6. 乙方承诺并保证，除甲方向乙方明确书面通知售后备件的采购和结算不再由丙方执行外，应严格依照甲乙双方签订的《采购通则》和《价格协议》约定的价格向丙方供货并结算。若乙方违反《价格协议》约定擅自提高价格的，丙方有权行使如下任意一种或多种权利：1）要求乙方向丙方支付违反价格承诺行为所涉及的售后备件订购数量总金额30%的违约金，造成丙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2）直接从应付未结货款中双倍扣除超出《售后备件采购价格协议》约定的款项。
7. 三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就售后备件的技术要求、质保、索赔、知识产权、违约等事项以甲乙双方签署的一揽子协议约定为准。乙方承诺并保证，其向丙方提供的售后备件的技术标准、质量等应与甲乙双方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其他法律文件和乙方已作出的保证、承诺等相符，不存在任何违反约定的情形。乙方同意并确认，若乙方向丙方提供的售后备件的质量、供应能力等方面违反一揽子协议约定的，甲方有权根据约定进行考核，并向乙方索赔、追究违约责任或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直接从甲乙双方未结款项中扣除相应费用、通知丙方直接从未结货款中扣除相应款项等。乙方同意，尽管有前述约定，若丙方因乙方所提供售后备件质量问题陷入纠纷、被要求赔偿的，丙方有权采取系列措施以降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在未结算款项中扣除相应费用、要求乙方赔偿丙方为解决纠纷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等一切损失）等。
8.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乙方违反订单的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供货要求的，应向丙方支付该订单所涉及的订购金额的5%作为违约金，造成丙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9. 乙方违反甲乙双方之间关于价格的约定，依甲乙双方签订的《采购通则》和《价格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10. 乙丙双方同意并确认，就售后备件采购事宜，一揽子协议和本协议为乙丙双方之间有效的法律文件，对乙丙双方均产生法律约束力。就售后备件的订购、结算等日常业务未尽事宜，乙丙双方友好协商，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应提前书面告知甲方且该等补充协议不得根本性违反一揽子协议和本协议的约定。乙方承诺，其已与甲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和已作出的保证、承诺对乙方仍具有约束力，且将继续遵守已与甲方签订的法律文件和已作出的保证、承诺。
11. 甲、乙、丙三方均应保守在谈判及签订、履行本协议及本协议提及的一揽子协议所知悉或获取的他方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的一方应向受损害方承担违约责任。
12. 就同一事项，本协议与一揽子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未约定事项，以一揽子协议约定为准；本协议与一揽子协议均未约定的，三方应协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13.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语言为中文。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4. 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15.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  期：

乙方（盖章）：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  期：

丙方（盖章）：北京新能源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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